
                                      合同编号：RZ          
认证技术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方）：                                               
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受委托方（乙方）：北京正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及网络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行宫西街1号院2号楼2-201室

公司邮箱：253900061@qq.com       服务（投诉）电话：400 008 2003
公司网址：www.foodtest.cn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为甲方提供技术服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求，签订本合同。

合同内容和范围

乙方指导甲方建立以下勾选的质量管理体系，共计     个体系。

□有机产品           □绿色食品              □HACCP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其他                                        

甲方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活动范围是:                                    
1.3绿色食品认证产品：                                                 

认证类型：□加工  □种植  □销售               
双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按照要求向乙方提供技术服务所需的有关背景材料、有关信息及数据，甲方对上述资料必须保证所涉及内容信息的准确性、合法性、完整性，不得随意变更。如因甲方提供的资料导致相关认证工作无法通过或乙方无法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工作的，由此产生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甲方需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乙方相关质量管理知识培训。

甲方接受乙方的技术服务，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 

如果由于甲方的原因需要调整技术服务计划，应提前一周与乙方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后方可调整，如双方未达成一致，乙方有权按照原技术服务计划开展服务工作，并不视为违约。

甲方应由最高管理者指派一名管理者代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指定负责具体事项实施的部门或人员，
指派的管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乙方以体系申请书的书面形式告知甲方应提供的各种证明性材料电子版本、照片或扫描件，并按体系申请书的要求填写申请书。
乙方负责指导甲方人员编写必须的各种质量文件和表格。

乙方对甲方相关人员进行相关质量管理知识培训。
指导甲方人员正确填写各种记录。

乙方指导甲方通过现场审核。
如果甲方需要乙方提供超出本合同约定之外的技术服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增加合同费用，甲方如不同意乙方提出增加费用的要求的，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相应义务，并不视为违约，如甲方不同意乙方的要求而因此要求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已付的所有款项乙方有权不予以退还。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内容和时间进度为甲方提供服务，直至甲方获得认证。

合同费用及有效期限

合同总额（不含税）为人民币             （大写），￥         （小写），甲方应于合同签订时    日内一次性付清。

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工作人员往返差旅费由      方承担。
付费凭证以乙方出具的收费凭证或甲方汇款凭证为准。
合同有效期规定：自合同签订且乙方收到合同款之日起生效，至甲方通过认证，获得认证证书之日或甲乙双方依照双方约定解除或终止合同时截止。
保密要求 

乙方可以在乙方的官方网站上或者乙方的对外宣传资料上使用甲方公司名称及公司简介等信息。

乙方不得将甲方生产、经营状况及技术资料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以下情况除外：
应甲方要求公开的信息或已经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的；

甲方在本单位范围外已公开的资料；

法律另有要求时；
乙方在未违反其对甲方承担的保密义务的情况下从第三方获得的信息。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甲方违约责任

甲方未按时提供基本资料导致工作无法正常进展的，导致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如因甲方的原因临时调整工作计划，未事先通知乙方造成工作进度延误，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甲方由于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罚或由于甲方不能按本合同2.1（1）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导致不能通过认证审核及其它由于甲方原因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的，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乙方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内容提供技术服务意见和建议，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乙方在接到甲方提供的背景材料、有关信息及数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无故拖延工作进度而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甲方向乙方进行书面催告，经催告三次，乙方仍未处理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返还相应合同款，但对于乙方已经完成的认证服务或乙方前期已经投入了大量费用的，甲方还应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向乙方进行结算。

当以下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导致现场认证审核不能通过时，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退还已收取费用同时本合同终止。如甲方需要乙方继续协助申报，则需另外签定技术服务合同。

甲方不能提供必需的证明文件或者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或者信息的；

甲方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购置必备的生产和检验设备的；

甲方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者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费用的；
甲方现场审核前遭遇媒体曝光的；

在合同履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期内至合同期结束后3年内，禁止甲方采用高薪等手段私自聘用或者雇用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乙方人员，否则，乙方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向甲方要求不低于该人员年薪的3倍赔偿。
禁止甲方以利益诱惑乙方技术人员私下提供技术服务，否则，乙方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向甲方索取不低于该技术人员月薪的3倍赔偿。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一式二份，经双方代表人签字(盖章），乙方收到本合同技术服务款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传真件有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企业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北京正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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